《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

修改对照表

2026年6月

《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下列公共环境行为规范：

（四）不得露天焚烧垃圾、秸秆、落叶、轮胎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下列公共环境行为规范：

（四）不得违法露天焚烧垃圾、秸秆、落叶、轮胎橡胶、塑料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四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二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实施下列行为：

（五）向大运河河道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第二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实施下列行为：

（五）向大运河河道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擅自排放污染物或者未按排污许可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百八十一条 排污许可证应当记载下列信息：

（一）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等；

（二）污染物排放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或者许可排放限值等；

（三）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节、污染防治设施及其运行和维护要求、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等；

（四）特殊时段禁止或者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第一千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或者超过载明的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限值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污染物为工业噪声的，罚款数额为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堆放物料，倾倒垃圾；

（二）种植粮食、蔬菜等作物；

（三）攀折花木，损毁绿地；

（四）擅自砍伐、移植树木。

违反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损失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堆放物料，倾倒垃圾；

（二）种植粮食、蔬菜等作物；

（三）攀折花木，损毁绿地；

（四）擅自砍伐、移植树木。

违反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损失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法典》

第五百零六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机关、事业单位等应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焚烧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前款规定的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和时段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所。

违反前款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和时段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所。

违反前款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

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第三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制度，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对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投放。
	第三十五条  实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对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分类投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生态环境法典》

第四百九十九条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生活垃圾分类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原则。

本法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第五百零六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机关、事业单位等应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运输；

（二）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遗撒； 

（三）在车辆运行时未正常使用卫星定位等监控设备；

（四）未按规定设置标识标志；

（五）车轮带泥行驶。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五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运输单位采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在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运输；

（二）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遗撒； 

（三）在车辆运行时未正常使用卫星定位等监控设备；

（四）未按规定设置标识标志；

（五）车轮带泥行驶。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五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运输单位采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和船舶，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或者未按照规定路线行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淮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垃圾管理，促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规范化处置，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垃圾管理，促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规范化处置，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条 本法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同时废止。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
	《生态环境法典》

第五百一十八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对工程施工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他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未恢复原状的，县（区）城市管理部门可以依法代为清除，代为清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删除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焚烧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前款规定的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古淮河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雨污合流的排水口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二）在古淮河饮用水源保护区外设置入河排污口、雨污合流的排水口的，由市、县（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三）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向古淮河排放污染物的，由市、县（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四）在古淮河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由市、县（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删除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裂隙、溶洞、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一千一百零九条 违反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排污许可证规定设置排污口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违反本法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或者在自然保护地水体等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新设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未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区）生态环境、水利、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或者煤炭、矿砂、水泥等散货装卸作业的，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二）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围网、网箱养殖的，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代为拆除；

（三）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滩地、堤坡种植农作物，从事渔业捕捞，停靠船舶、排筏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区）生态环境、水利、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或者煤炭、矿砂、水泥等散货装卸作业的，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二）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围网、网箱养殖的，限期拆除违法设施，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代为拆除；

（三二）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滩地、堤坡种植农作物，从事渔业捕捞，停靠船舶、排筏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三百二十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

违反本法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饮用水供水单位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由供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船舶、码头货物装卸造成水体污染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危害，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删除
	


《淮安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条例》修改对照表

	条例涉及条款
	拟修改方案
	理由、依据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巡查，及时制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弃置秸秆污染水体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巡查，及时制止露天违法焚烧秸秆和弃置秸秆污染水体的行为。
	《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四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未及时回收废旧农用薄膜，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并对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删除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及时回收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农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未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并将其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并对农药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删除
	《生态环境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及时回收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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